
頭城鎮公所111年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下里受理申請時間

111年第1、2期「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將開始受理休耕轉契作申報及自行復耕種植登記申報，請於申報期

間攜帶相關文件辦理。

一、辦理對象之認定基準：

        申請轉(契)作或生產環境維護措施，以83至 92年為基期年，在基期年10年中任1年當期作種稻或契

    約蔗作有案；或於83至 85年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或參加「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轉作休耕有案之農田

為

    對象。

二、時間地點：

       申報日期自111年 1月 3日至111年 2月 11日止，農友可就近依下表排定日期時間至各指定地點申報，

    亦可於111年 2月 11日申報截止日前，上班時間至頭城鎮公所農經課申報。

日程表

里別 申請日期 時間 地點 里別 申請日期 時間 地點

二城 1月7日(五) 9:00-11:00 威惠廟 竹安 1月14日(五) 14:00-16:00 鎮安宮

中崙 1月7日(五) 14:00-16:00 活動中心 拔雅 1月17日(一) 9:00-11:00 神農廟

頂埔 1月10日(一) 9:00-11:00 順天府池府

王爺廟

合興、大

溪

1月17日(一) 14:00-16:00 大溪活動中心

下埔 1月10日(一) 14:00-16:00 活動中心 港口 1月18日(二) 9:00-11:00 董慶寺

大坑 1月11日(二) 9:00-11:00 協天宮 城東、城

南

城西、城

北

1月18日(二) 上班時間 農經課

新建 1月11日(二) 14:00-16:00 活動中心 武營 1月20日(四) 9:00-11:00 活動中心

金面 1月13日(四) 9:00-11:00 協天廟 外澳 1月20日(四) 14:00-16:00 活動中心

福成 1月13日(四) 14:00-16:00 福興廟 更新 1月21日(五) 9:00-11:00 漁民活動中心

金盈 1月14日(五) 9:00-11:00 活動中心 大里、石

城

1月21日(五) 14:00-16:00 大里活動中心

三、檢附文件：

申請人請攜帶申請人印章，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最近三個月內之土地第一類

登記謄本、有效期限租約、代耕證明、耕作協議書、土地使用同意書等相關文件及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請優先提供農會帳戶)。(申請人承租公有地、三七五租約等依規定須自任耕作者，限由承租人申請)

四、其他注意事項

1.自民國111年起「取消」稻作直接給付。

2.生產環境維護措施給付條件：

(1)申報生產環境維護措施須於前一年度或本年度生產環境維護耕作期間前，申報復耕並經勘(抽)查核定有

案，始得受理。

(2)承租公有地不得申辦生產環境維護措施。

(3)每人申報自有農地之生產環境維護面積，全年合計上限為3公頃。

(4)生產環境維護期間不得再種植綠肥(或景觀)以外作物及從事經濟活動或事業之生產，且種植綠肥或景觀

作物，其成活率應占申報農地面積 50%以上。

(5)若綠肥作物已達成活率標準，急需提早翻耕者，請通知公所勘查並勘查合格，再行翻耕。

※  未盡事宜請詳參農糧署公告之111年「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內容重點。           



   若有疑問可洽 頭城鎮公所農經課03-9772371轉 271；或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免費諮詢專線 0800-015158


